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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330814][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bookmark: OLE_LINK3]本文件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分公司、海油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港区水务分公司、北京首创中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能时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科云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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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330815][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前    言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3〕52号）以及《工业领域氧化亚氮排放控制行动方案》等文件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污水处理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从源头实施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控制，指导污水处理建设项目从源头实施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污水处理建设项目开展甲烷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工作流程、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指南附录为资料性附录。
本指南由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
本指南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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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污水处理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指南（试行）
[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7726252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27330816]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OLE_LINK1]本指南规定了污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工作流程、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食品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行业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含厌氧工艺污水处理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价。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77262524][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2733081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NY/T 1220 《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T/CAEPI 44 《污水处理厂低碳运行评价技术规范》
《关于做好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
《广东省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核算方法（2023年修订版）》（粤环函〔2023〕538号）
[bookmark: _Toc77262525][bookmark: _Toc22733081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8461][bookmark: _Toc32630][bookmark: _Toc227330819]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bookmark: _Hlk148997911]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等。本指南中的温室气体仅包含甲烷（CH4）。
[bookmark: _Toc1835][bookmark: _Toc21232][bookmark: _Toc227330820]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指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的系数。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其全球变暖潜势值，甲烷全球变暖潜势值为28。
[bookmark: _Toc26818][bookmark: _Toc13727][bookmark: _Toc227330821][bookmark: _Hlk146203541]
甲烷排放 methane emissions
污水处理过程中厌氧微生物代谢产生的甲烷气体释放，包括有组织（如沼气收集系统）和无组织（如敞口池面挥发）排放。甲烷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计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ookmark: _Toc227330822]
厌氧工艺单元 anaerobic process unit 
指污水处理过程中水解酸化、AAO中厌氧缺氧池、AO中厌氧池、UASB反应器、IC反应器等存在厌氧微生物代谢产生的甲烷气体释放的构筑物。
[bookmark: _Toc71][bookmark: _Toc26244][bookmark: _Toc8337][bookmark: _Toc18543][bookmark: _Toc227330823]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如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污水处理量、厌氧工艺单元进出水COD值等。
[bookmark: _Toc1024][bookmark: _Toc11776][bookmark: _Toc227330824]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单位活动水平对应的甲烷排放量，单位为kg CH₄/kg COD。
[bookmark: _Toc22309][bookmark: _Toc2331][bookmark: _Toc18011][bookmark: _Toc2816][bookmark: _Toc227330825][bookmark: _Hlk146203654]
评价基准年 assessment base year
评价改建、扩建（含异地迁建）建设项目中现有工程温室气体排放现状水平的1个日历年。
[bookmark: _Toc13151][bookmark: _Toc4153][bookmark: _Toc11682][bookmark: _Toc15162][bookmark: _Toc172571987][bookmark: _Toc26403][bookmark: _Toc19628][bookmark: _Toc24624840][bookmark: _Toc227330826]工作内容和程序
[bookmark: _Hlk146203812]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期间应同步开展甲烷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污水处理行业建设项目甲烷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分析、甲烷排放评价、减污降碳措施有效性论证及方案比选、甲烷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和评价结论。相关内容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相应章节，其中甲烷排放评价设置独立章节，具体工作流程如图4-1所示。

确定评价对象
依据相关规定确定环境影响文件类型

1.研究相关技术文件和其他有关文件 2.进行初步工程分析
3.开展初步的环境现状调查

1.政策符合性分析
2.开展甲烷排放现状调查，收集相关数据资料
第一阶段


1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
2明确评价重点和环境保护目标
3确定工作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标准

1.识别甲烷排放源项
2.确定甲烷气体排放评价基准


第二阶段

制定工作方案
1.确定项目核算边界与甲烷排放节点
2分析工程建设内容与甲烷排放情况
3.核算项目甲烷产排量


建设项目
工程分析
环境现状调查监测与评价



1.评价建设项目甲烷排放水平
2.分析与低碳减排要求的符合性
1.各环节要素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各专题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1.减污降碳措施有效性论证、排放强度评价、方案比选及减污降碳协同度分析
2.甲烷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3.甲烷排放评价结论
1提出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2给出污染物排放清单
3给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第三阶段



（b）建设项目甲烷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a）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图1 污水处理行业建设项目甲烷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bookmark: OLE_LINK17]5 甲烷气体评价内容
[bookmark: _Hlk146203912]图4-1  污水处理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图
甲烷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在调查相关技术资料、识别碳排放节点的基础上，以核算建设项目甲烷排放水平、论证减污降碳措施有效性为评价重点。
[bookmark: _Toc172571988][bookmark: _Toc227330827]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149300131][bookmark: _Toc26981][bookmark: _Toc151545656][bookmark: _Toc25447][bookmark: _Toc151544884][bookmark: _Toc146189250][bookmark: _Toc157440710][bookmark: _Toc3574][bookmark: _Toc17907][bookmark: _Toc4673][bookmark: _Toc157504331][bookmark: _Toc157502076][bookmark: _Toc227330828]政策符合性分析
[bookmark: _Hlk146204286]收集建设项目相关基础资料，分析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甲烷排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区域（园区）和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或行动方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政策，以及国家、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相符性。
[bookmark: _Toc157504332][bookmark: _Toc149300132][bookmark: _Toc151545657][bookmark: _Toc157502077][bookmark: _Toc151544885][bookmark: _Toc146189255][bookmark: _Toc157440711][bookmark: _Toc227330829]工程分析
[bookmark: _Hlk146205125]分析污水处理行业建设项目甲烷核算边界与产排节点，核算项目实施后的甲烷排放量数据并分析减排效益。
[bookmark: _Toc157440712][bookmark: _Toc151545658][bookmark: _Toc149300133][bookmark: _Toc151544886][bookmark: _Toc146189256][bookmark: _Toc157504333][bookmark: _Toc157502078]5.2.1  核算边界
企业核算边界应以污水处理项目范围为核算边界，核算项目范围内各生产系统的甲烷排放量。建设项目甲烷排放核算边界应包括所有产生甲烷的构筑物，包括预处理单元（调节池、水解酸化池）、生化处理单元（厌氧反应器、厌氧池、缺氧池）、沼气处理设施（收集系统、气柜、火炬、净化、发电、供热等）。

收集系统、气柜、火炬、净化、发电、供热
厌氧反应器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厌氧池、缺氧池



预处理单元
生化处理单元
生化处理单元
沼气处理单元




图5-1  污水处理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bookmark: _Toc151545659][bookmark: _Toc149300134][bookmark: _Toc157504334][bookmark: _Toc151544887][bookmark: _Toc157440713][bookmark: _Toc157502079][bookmark: _Toc146189257]5.2.2  现状调查与分析
收集与污水处理行业建设项目甲烷排放相关的主要技术资料，识别项目甲烷排放的主要节点，明确核算技术方法和相关活动数据。
[bookmark: OLE_LINK10]（1）评价基准年确定
合理确定评价基准年，优先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价基准年保持一致；若不一致，应在环评文件中说明理由并提供佐证依据。评价基准年基于项目实际运行数据或行业典型水平确定，选择近12个月内有完整运行数据日历年作为甲烷排放评价基准年。
（2）甲烷排放节点识别与分析
在确定建设项目核算边界的基础上，根据HJ2.1、HJ2.2等技术导则要求，应根据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覆盖从废水进入厂区到最终处置的全生产流程，覆盖甲烷废气产生、收集、处理、排放的全生产流程；识别结果应与项目厌氧工艺类型、处理规模、进水特性、甲烷捕集处理处置方法相适配；对高浓度 COD 厌氧反应器、甲烷处理设施等甲烷产排核心节点进行重点识别。
建议按工艺单元划分的行业通用识别节点（如污水处理单元分预处理、厌氧反应、沼气收集、火炬和尾水排放等环节），明确每个节点的排放形式、识别要求，同时标注重点管控节点。
a.现有工程
[bookmark: OLE_LINK2]调查现有工程评价基准年的甲烷排放情况。若现有工程已纳入碳核查报告，可直接从碳核查报告引用相关数据信息，包括甲烷排放总量，污水处理量、污水COD去除量、甲烷回收总量、火炬燃烧情况、甲烷利用情况等。
b.新建工程
结工艺流程图中给出甲烷产生及排放节点，明确碳排放形式，依据项目可研报告，明确污水处理量、污水COD含量、甲烷回收量以及火炬燃烧等情况，给出甲烷排放总量，确保所引用数据有据可依且合理可信。
c.改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
调查现有项目评价基准年的甲烷排放情况。除参照新建项目所需收集相关数据信息外，还需收集现有项目甲烷排放核查报告、企业日常管理台账及监测记录。综合考虑评价数据的一致性，原则上现有工程甲烷排放评价基准年应与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基准年保持一致，不一致的，应说明理由。
[bookmark: _Toc149300137][bookmark: _Toc157504337][bookmark: _Toc151544890][bookmark: _Toc146189259][bookmark: _Toc157440716][bookmark: _Toc151545662][bookmark: _Toc157502082][bookmark: _Toc227330830]温室气体排放评价
[bookmark: _Toc157504338][bookmark: _Toc157502083][bookmark: _Toc151545663][bookmark: _Toc146189260][bookmark: _Toc151544891][bookmark: _Toc157440717][bookmark: _Toc149300138]5.3.1评价内容
[bookmark: _Toc149300139][bookmark: _Toc151545664][bookmark: _Toc146189261][bookmark: _Toc157504339][bookmark: _Toc151544892][bookmark: _Toc157502084][bookmark: _Toc157440718]a.现有工程
以污水处理规模单位产品甲烷气体排放绩效值作为评价指标。现有工程甲烷排放评价应首先以国家或省相关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污水处理行业甲烷排放水平为评价依据，评价现有工程甲烷排放水平。若甲烷排放水平高于公开发布的污水处理行业甲烷气体排放水平，应进行合理说明，分析减污降碳潜力。
b.新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工程
以污水处理规模单位产品甲烷排放绩效值作为评价指标。甲烷排放评价应首先以国家或省相关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污水处理行业甲烷排放水平为评价依据。原则上新建项目单位产品碳排放绩效值达到污水处理行业甲烷排放先进水平，若达不到应进行合理说明。改扩建项目还应与现有工程甲烷排放水平进行比较，原则上改扩建后单位产品甲烷排放水平不高于现有工程；若甲烷排放水平高于现有工程的，应进行合理说明。
5.3.2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评价
[bookmark: _Hlk172570148]现有工程以实测法或排放因子法核算，重点覆盖处理厂预处理单元、生化处理单元、沼气处理设施等关键环节；在建工程基于设计文件采用类比法或设计参数法估算；拟建工程结合环评工艺方案采用情景分析法或减排措施折算法预测。在确定建设项目核算边界的基础上，数据缺失时参考同类工艺排放因子，重点关注污水厌氧反应器和调节池、水解酸化池、厌氧、缺氧池，并通过加膜或盖密闭、提升沼气收集率等措施减排。主要核算指标为甲烷产生量、甲烷排放量以及综合治理效率，甲烷产生量核算方法见式（1），综合治理效率核算方法见式（2），甲烷排放量核算方法见式（3）。
具体核算方法如下：
	    （1）
式中： —污水处理厂甲烷排放量，tCO2当量；
       —核算年不同月份（总计12月）；
       —污水处理厂当月进水量，m3；
       —污水处理厂当月平均进水CODCr浓度，mg/L；
       —污水处理厂当月平均厌氧出水CODCr浓度，mg/L；
      —厌氧过程中降解单位CODCr时沼气的产率系数，取值为0.35m3/kgCODCr；
       —标准状况下甲烷在沼气中的体积分数；
      0.717 —标准状况（1个标准大气压和温度0℃）下CH4的密度，kgCH4/m3；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值，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100年时间尺度内1吨甲烷相当于28吨二氧化碳的增温能力，因此值取28，以 tCO2e/tCH4计。
=                                           （2）
式中：—污水处理厂甲烷综合治理效率
     — 污水处理厂甲烷收集设施收集效率，各收集措施效率具体参数参照附录A
—污水处理厂甲烷处置设施去除效率，各处置措施效率具体参数参照附录B
=×（1-）                                                （3）
式中：—污水处理厂甲烷排放量
—污水处理厂甲烷产生量，按照式（1）计算
—污水处理厂甲烷综合治理效率，按照式（2）计算
[bookmark: 6.3.2碳排放评价][bookmark: _bookmark71][bookmark: _bookmark72][bookmark: 6.3.1碳排放预测][bookmark: _Toc227330831]减污降碳措施有效性论证
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技术可行性等方面统筹开展减污降碳措施协同增效论证。
[bookmark: _Hlk146272593]5.3.1降碳措施有效性论证
[bookmark: _Hlk146272693]给出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甲烷减排措施。对于污水处理厂，在低碳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工艺运行,采取多种措施控制污水处理厂中甲烷产生与排放，如精准控制DO，选择低甲烷排放因子的污水处理工艺，采用先进的控制技术等。在污水处理厂的预处理和好氧单元,增设或优化已有除臭设施,增加甲烷处置技术,是目前高效控制污水系统甲烷排放的关键手段。有条件的项目应采用方案比选的方式从源头防控、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回收利用等方面说明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甲烷减排措施和管理方案。明确拟采取的甲烷回收利用或焚毁技术，分析论证拟采取措施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污染防治及二氧化碳减排有效性，其有效性判定应以同类或相同措施的实际运行效果为依据，没有实际运行经验的，可提供工程化实验数据。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_Hlk146273047]5.3.2甲烷排放强度评价
对于进水COD≥1000 mg/L且甲烷排放量≥1000 tCO2e/年的污水处理厂，应采取甲烷回收利用或焚毁减排措施，综合治理效率不应低于80%。综合治理效率为建设项目收集到处理的甲烷量（收集到填埋气中甲烷的量）与建设项目甲烷产生量的比值。对于采用甲烷回收利用技术（包括直接燃烧供热、甲烷原料化利用、燃料电池发电等）的项目，减排措施有效性论证内容可以简化。
改建、扩建及异地搬迁项目还应与现有工程甲烷排放水平进行比较，原则上改扩建后甲烷综合治理效率不低于现有工程；若甲烷综合治理效率低于现有工程的，应进行合理说明。
5.3.3措施比选
[bookmark: _Hlk146272456]在满足HJ2.1、HJ2.2和HJ2.3关于污染治理措施方案选择要求前提下，按照《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要求，核算建设项目污染治理措施污染物去除量和甲烷净减排总量，开展基于协同减污降碳的废气和废水污染治理设施和固废处理设施等多方案比选。在保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并使环境影响可接受前提下，优先选择甲烷资源化的污染防治措施。在保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并使环境影响可接受前提下，应优先选择甲烷资源化以及节能低碳的污染防治措施。具体减排措施甲烷去除效率详见附录表A、B。
对比分析优化后拟采用的减污降碳措施在污染物和甲烷放量变化情况，形成减污降碳协同措施清单。
[bookmark: _Toc227330832]甲烷排放管理要求与监测计划 
5.5.1管理要求
编制建设项目甲烷排放清单，提出碳排放环境管理要求。新建项目应提出碳排放环境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管理制度、管理台账记录要求；改扩建项目应分析其依托现有环境管理机构及制度的可行性，提出完善碳排放环境管理的要求。
企业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19022-2003要求的测量管理体系，且通过测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甲烷回收采用气体涡轮流量计、旋进旋涡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和孔板流量计等进行计量，计量精度须按照相应标准执行。企业应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按照GB17167要求进行，计量覆盖范围与甲烷产排节点保持一致。
企业应建立甲烷排放专项管理台账，台账记录记录水解酸化池/厌氧单元/厌氧沉淀池的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进出水COD浓度、实际处理水量、甲烷产生量、收集量、处置量、计量仪表运行参数、设施维护记录等，确保数据真实、连续、可追溯。
5.5.2监测计划
提出污水处理行业建设项目甲烷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工作计划以及建立甲烷排放量核算所需参数相关的监测和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并根据HJ 819、《关于做好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等文件，明确监测内容、监测频次、监测方法、记录信息、保存年限等。
监测内容：重点监测水解酸化池/厌氧单元/厌氧沉淀池的有组织甲烷排放（沼气收集系统排放口）和无组织甲烷排放（池面无组织挥发）；同步监测上述节点的进水COD浓度、实际处理水量、池体温度、pH值等甲烷排放核算关键参数，为排放因子计算和排放量核算提供数据支撑。
监测频次：有组织甲烷排放口按生产周期开展监测，至少每月监测1次；无组织甲烷排放采用定期巡测+定点监测结合方式，巡测每季度不少于1次，定点监测可根据工艺运行负荷动态调整；甲烷排放核算关键参数的监测频次与水质常规监测频次保持一致，至少每日监测1次。
监测方法：甲烷监测优先采用国家或行业发布的标准分析方法，无标准方法的，可参考T/C AEPI 44、NY/T 1220等行业规范执行；核算关键参数按水质监测相关国家标准执行。
记录与保存：监测记录应完整留存水解酸化池/厌氧单元/厌氧沉淀池的甲烷监测数据、核算参数数据、计量设备运行数据、监测点位信息、监测人员及报告等内容；环境管理台账及监测报告的电子和纸质记录保存年限不少于5年，确保数据可追溯、可核查。
企业应按相关要求定期编制甲烷排放报告，明确报告编制周期、内容及上报要求，报告内容需聚焦产排节点的甲烷排放情况、减排措施实施效果等。
5.5.3验收要求
污水处理行业建设项目减污降碳技术措施、跟踪监测计划等内容纳入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验收指标应明甲烷收集效率、有组织排放浓度、无组织排放限值、甲烷排放量等关键指标，同时核查监测设备配置、计量体系建设、管理台账建立等情况，确保甲烷排放管控的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满足相关政策及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27330833]甲烷排放评价结论
[bookmark: _Hlk146212102]概括总结污水处理行业建设项目实施的甲烷排放政策符合性、甲烷排放水平、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及效果、甲烷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等。
结合国家、区域和行业甲烷排放与控制相关行动方案、地区甲烷排放控制目标与技术要求等，给出污水处理行业建设项目的甲烷气体排放控制是否满足相关要求的结论，督促其甲烷收集、处置措施的增加以及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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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227330834][bookmark: _Toc172571991]
（资料性附录）
表A  废气收集气效率参考值
	[bookmark: OLE_LINK20]废气收集类型
	废气收集方式
	情况说明
	集气效率（%）

	全密封空间
	单层密闭正压
	[bookmark: OLE_LINK16]产生源设置在密闭空间内，且实现完全密闭投料，LDAR检测无漏点
	99%

	
	
	产生源设置在密闭空间内，所有开口处，包括人员或物料进出口处呈正压，且无明显泄漏点
	85

	
	双层密闭空间
	内层空间密闭正压，外层空间密闭负压
	99

	
	设备废气排口直连
	设备有固定排放管(或口)直接与风管连接， 设备整体密闭只留产品进出口，且进出口处 有废气收集措施，收集系统运行时周边基本 无VOCs散发。
	95

	包围型集气设备
	[bookmark: OLE_LINK6]污染物产生点四周及上下有围挡设施
	[bookmark: OLE_LINK18]敞开液面控制风速不小于0.5m/s；
	80

	
	
	敞开液面控制风速在0.3~0.5m/s之间；
	60

	
	
	敞开面控制风速小于0.3m/s
	0

	无集气设施
	
	1、无集气设施；2、集气设施运行不正常
	0

	备注：1、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对同一工艺实施废气收集，则取值按最好的集气方式；
 2、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的情况下，选择规范、适用的废气收集和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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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330835]
表B  废气收集集气效率参考值
	处理工艺名称
	净化效率（%）
	取值说明a

	直接燃烧法（TO）
	95
	燃烧室起燃温度不低于700°C；燃烧温度不低于760°C；废气停留时间>1s。

	锅炉热力焚烧
	95
	燃烧温度不低于760°C，且锅炉（如导热油、热电锅炉）运行时间与生产同步。

	直接催化燃烧法 （CO）
	95
	燃燃烧室起燃温度不低于300°C；燃烧温度在300-400°C之间。

	蓄热式燃烧法 （RTO）
	95
	燃烧温度不低于760°C；废气停留时间不低于1s。

	活性炭吸附法
	
	活性炭箱体应设计合理，废气相对湿度高于80%不适用；废气中颗粒物含量宜低于1mg/m3；废气温度高于40℃不适用；颗粒炭过滤风速＜0.5m/s；纤维状风速＜0.15m/s；蜂窝状活性炭风速＜1.2m/s。活性炭层装填厚度不低于300mm。建议直接将“活性炭年更换量×活性炭吸附比例”（颗粒炭取值10%，纤维状活性炭取值15%；蜂窝状活性炭取值20%）作为废气处理设施去除量。

	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法
	80
	纤维状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0.15m/s，颗粒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0.5m/s，蜂窝吸附剂气体流速不高于lm/s，催化燃烧温度不低于300°C。

	温等离子法、光催化法
	1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灯管连续使用不超过4800h；光密度[系指灯管总功率（W）与风量比（m3/h）]不低于0.3；废气停留时间不低于8s；肉眼不能看到灯管表面具有明显粉尘覆盖

	臭氧法
	10
	后端至少增加一级吸收装置。

	喷淋法
	10
	

	生物法
	10
	

	备注：a.符合取值要求可相应取值，部分符合取值要求则酌情取值，不符合取值要求则取值为0。


本附录中基础参数来源于《广东省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核算方法（2023年修订版）》（粤环函〔2023〕538号），部分参数根据本标准编制过程中行业调研数据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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